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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持續厚實教師教學品質及鼓勵以教學成果進行升等，特訂定慈濟大學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對象：本校專任教師或專案教學人員。 

         一、獲具教育部核發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之本校專任教師。 

         二、獲具教育部核發講師證書，具有教學成果對外發表或曾獲校內外 

             與教學成就相關獎項之教師。 

第三條 申請時間：依教育部規定執行，徵件相關注意事項以學校公告為主。 

第四條 計畫主持人送件後，由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教師專業組進行資格

審查。 

第五條 計畫執行期程：依教育部規定執行期程辦理。 

第六條 獲教育部審核通過計畫之獎勵額度： 

一、參加校外專業成長補助上限提高為一學期一萬五千元。 

二、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者，核發獎勵金兩萬元。 

第七條  未獲教育部審核通過計畫之補助： 

一、未獲教育部補助之計畫，得依審查意見修改計畫，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

查小組」審核通過後，依本校相關預算補助執行之。小組成員以校內外相關

專長的專家 3至 4名組成，委員任期一年。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置

執行秘書一人，由本中心教師專業組組長擔任之，負責辦理相關業務。 

二、計畫報部前未進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傳習者，不予補助。 

三、補助原則： 

(一)每位主持人每年以申請一案，同一計畫課程內容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補助計畫執行期間以一年為原則，如主持人有特殊狀況需申請展延，須

經審查小組同意後辦理。展延以一次為限，至多展延半年。 

(三)主持人如於獲補助期間離職，自離職日起終止計畫補助，並應於離職前

繳交執行進度報告，辦理計畫核結。 

四、申請時間：依教師專業組公告時程辧理。 

五、申請文件：備齊申請表、計畫書及經費表(含核章後紙本與相關電子檔)後送

教師專業組。 

六、補助經費、項目與核銷： 

(一)補助經費每案上限為七萬元。 

(二)補助項目僅限與執行計畫有關之業務費，不補助人事費與設備費。 

(三)計畫結束後如有賸餘經費未使用，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七、獲補助之計畫，需於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至教師專業組。 

第八條  成果發表：教育部核定通過及獲本校補助之計畫，需進行成果分享。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